关于xxxx有限公司

提取商品房预售资金的说明
xxxx项目预售许可证(证号:xxxx)下共包含xxxx等xxxx个楼栋，建筑面积xxxx平方米，工程建设费用xxxx万元（工程建设费用包括建筑施工、设备安装、材料购置、配套建设、法定税费和银行贷款等）。截至目前，施工进度为: xxxx。根据《拉萨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第xx条“(xxx)完成xxxx的，累计申请使用资金额度不得超过监管资金的xxx%”， 该项目可提取资金额度为xxxx%。
经核实，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下应归集商品房预售资金xxxx万元，实际共归集预售资金xxxx万元。截至目前，账户中已取用预售资金xxxx万元，剩余预售资金xxxx万元。本次，该公司申请取用xxxx万元，符合本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规定。

提取商品房预售资金时提供材料如下：

1.《拉萨市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申请表》；

2.监管银行出具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对账单；
3.建筑施工、设备安装、材料购置、配套建设、法定税费和银行贷款等合同的关键页，能体现造价以便核算工程建设费用；

4.施工进度证明材料；

5.提取资金用款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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